
生命科学学院 

大学生研究训练（SRT）计划管理办法 

大学生研究训练（Students Research Training）计划（简称 SRT 计划）是为了更好地让本

科生提前进入科研训练，尽早参与科学研究、实践创新等活动而开展的研究训练项目。为使

计划项目更能体现学科和专业特点，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，保证该计划顺

利实施，并参照“山东农业大学大学生研究训练（SRT）计划管理办法”（教通字【2011】23

号）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一、组织领导 

学院成立由分管院长任组长，由学院各专业主任、实验中心主任及有关专家为成员的 SRT

项目领导小组，办公室设在生物技术与工程实验教学中心，负责学院创新项目的指南发布、

受理申请、组织评审、批准立项并对立项项目实施管理，包括审核项目研究计划，检查项目

工作进展等情况，核准结题并组织评议等。生物科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参与学院 SRT 计划的

开展与项目的具体指导。 

二、项目保障  

（一）学院和实验教学中心提供师资、场地、设备等条件支持，保障项目研究顺利实施；

指导教师要为学生创造条件、提供指导，确保项目研究质量；各实验教学中心及实验室要充

分挖掘人、财、物、信息等资源潜力，采取有效措施面向项目开放。 

（二）由项目组成员自筹经费，学校及学院不再予以资助。 

三、申报条件及选题  

（一）学院根据学科和专业特点按二年级在校学生数的 2%~5%确定项目名额。实验教学

中心负责管理项目运行的全过程，负责对项目建立档案并保存。项目通过结题验收后，根据

项目完成质量，按照优秀 20%，良好 30%，合格不限的比例确定结题验收等级。 

（二）SRT 计划的实施以课题组为单位进行立项研究。研究期限原则上为一年。 

（三）凡学院全日制本科在读学生均可申报。每个项目的主持人限为 1 人，参与成员最

多不超过 2 人。项目主持人或参与成员同期只能申请或参与一项。项目指导教师同期指导的

项目不得超过 2 项。指导教师必须具有讲师以上职称或硕士以上学位。 

（四）项目选题应符合社会发展需求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、创新性和实用性，主要以教

师主持的各类研究课题或其子项目为主，鼓励学生独立提出研究项目。 

四、项目管理 

（一）立项申请 

1、项目的申请采取集中受理方式，每年 11 月份前后集中申报下一年度 SRT 项目，确有

特殊情况可随时申报。 

2、申请者须按要求填写《大学生研究训练（SRT）计划项目申请书》（一式两份），

并由指导教师或 1-2 名相关专业教师对项目进行综合评价后，报学院 SRT 计划工作小组。 

3、学院制定评审办法，组织有关学科专业专家及部分学生代表共同组成评审小组。组织



项目组进行答辩。按照专家意见 70%，学生代表意见 30%的比例确定答辩评审结果，形成评

审意见，必要时可辅以评审报告。 

（二）中期检查 

1、每年 5 月底前，由实验教学中心负责对立项项目进行中期检查。 

2、项目主持人填写《大学生研究训练（SRT）计划项目中期检查报告书》（一式两份），

并由指导教师对项目的进展进行评价后，报学院 SRT 计划领导小组。 

3、实验教学中心组织项目主持人进行中期汇报，根据中期检查报告书及主持人汇报情况，

签署评委意见和学院意见。一份留实验教学中心保存，一份报学院 SRT 计划项目领导小组。 

4、逾期不进行中期检查且在 15 天内未说明理由的项目，视为自动放弃，由学院 SRT 计

划项目管理领导小组核准后予以撤销。 

（三）结题评审 

1、项目按照计划结题时间结题，由实验教学中心负责组织项目结题评审。 

2、项目主持人按要求填写《大学生研究训练（SRT）计划项目结题报告书》（一式二份），

并附相应结题支撑材料，经指导教师对项目签署评价意见后，报学院 SRT 计划工作小组。 

3、学院 SRT 项目领导小组聘请有关专家组成评审小组，对项目进行结题答辩。按照答

辩和项目进展情况确定答辩评审结果，形成评审意见，评定成果等级。成果等级分为：优秀、

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四级；优秀数量原则上不超过本单位正式立项项目数的 15%,良好不超过

25%；不合格者，不能通过结题评审。 

4、《大学生研究训练（SRT）计划结题报告书》由实验教学中心存档。 

（四）项目变更 

1、项目主持人或成员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原则上不予变更，如遇特殊情况（如毕业、出国、

病休等）须写出书面申请，经指导教师同意，报学院 SRT 计划工作小组批准后方可更换。 

2、因客观原因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研究计划的项目，一般允许延期一次，期限不超过

六个月，但须在项目原执行期结束前一个月提出申请，经实验教学中心审核、同意后报学院

SRT 计划领导小组备案。未能按期结题且在 15 天内未说明理由的项目，视为自动放弃，由学

院 SRT 计划项目领导小组核准后予以撤销。 

五、表彰及奖励  

（一）项目通过结题验收后，学院从获得优秀的项目中按不低于二年级在校学生数 2%

比例择优报学校，由学校进行评定并颁发项目结题证书。其他项目由学院颁发项目结题证书。 

（二）通过项目研究参加各类竞赛并获得奖励或者发表论文、取得专利等特别优秀的项

目，学院予以表彰。 

（三）项目通过结题验收后，全程参与项目研究的主要成员可以向学院申请代替毕业实习

环节，项目研究及成果总结报告代替实习报告，具体办法另行制定。  

（四）项目通过结题验收后，择优报学校的项目主持人和参与成员可参照《关于设立第二

课堂学分与创新学分的管理规定》、《山东农业大学学生管理规定》申请获得创新学分，其

他项目参照学校标准递减执行。 

 



项目评定等级 
主持人 

获得学分 

第一位参与成员 

获得学分 

第二位参与成员 

获得学分 

优秀 3 2 1.5 

良好 2 1.5 1 

合格 1.5 1 0.5 

（五）项目通过结题验收后，项目成员可根据评审结果在本学年申请综合素质评价加分，

项目小组组长可申请加 0.6 分，小组其他成员可申请加 0.3 分。  

（六）项目通过结题验收后，获得学校奖励项目的指导教师根据所指导的项目学生数，

参照指导毕业实习的标准获得相应学时的工作量补贴，获得学院奖励项目的指导教师根据所

指导的项目学生数，参照学校标准递减执行。 

六、其它  

对于弄虚作假或项目执行不力等情况者，视其情节轻重给予中止或撤销项目。 

所有项目不得与在校研究生课题、论文冲突。 

本办法由生命科学学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命科学学院 

2011 年 11 月 22 日 


